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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附表 D類一覽表修正規定 

Ｄ類一覽表 
補助對象  補助項目  申請程序及申請日期  補助經費原則 審核方式 撥款方式 其他注意事項 考評項目 

一、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

二、中央政府機 

關(構)、國 

營事業及其

他 公 法 人

( 以下簡稱

中央及國立

機關(構)。  

 

一、補助項目如下： 

(一)古物管理維 

護 修 復 及數

位化保存。  

存 、 防 盜 保

全、防減災設

施 或 監 測 等

相關設備等。  

(三)古物及列冊

追蹤文物之 

緊 急 搶 救 保 

存事項。  

古物(含列冊

追蹤)調查研

究相關計畫。  

化 利用及教

育推廣等。  

(六)配合中央主

管機關及本

局推動古物

保存政策之

計畫(如文獻

檔 案 保 存

等)、具時效

性、特殊性之

案件、重大災

害之緊急搶

救保存計畫。 

二、依本法第 66 條

辦理文物暫行

分級並經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

之暫行分級文

物，得申請前款

第3目至第4目

之補助項目。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依

前欄補助項目類別研提

計畫，並進行初審後， 

向本局提出申請。  

立學校、國 (二)古物展藏保 二、地方公有古物保管機關 

(構)、私有古物所有人

或團體應依前欄補助項

目向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研提計畫，由該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整合評 

估、辦理初審並編列配

合補助款後，向本局提 

出申請。  

(四)文物普查及 三、中央及國立機關(構)得 

依前欄補助項目類別研

提計畫，向本局提出申

請。  

(五)古物相關活 四、配合中央主管機關與本 

局推動古物保存政策計

畫，得專案提出申請(或

本局依年度實施計畫另

案通知辦理提案申請作

業)，經本局簽陳首長核

可後補助之。 

五、申請文件：包括計畫封

面、申請計畫摘要表、

計畫書(含經費表)及相

關文件(參照本局公告

文件格式填列)1 式 10

份，函送本局申請。申

請補助項目第 1 款第 1

目至第 3 目及第 5 目

者，需檢附古物管理維

護計畫。 

六、申請日期： 

(一)各類補助項目依本

局通知日期提報申

請計畫。 

(二)配合中央主管機關

及本局推動古物保

存政策之計畫，以及

因緊急搶救、具時效

性、特殊性之案件，

得不受前項申請時

間之限制，以專案提

出申請。 

一、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之補助： 

(一)補助項目第 1款第 1目至第 3目等(資本門)： 

1.國寶及重要古物  

(1)財力分級第 1 級，補助不逾總經費 60%為原 

 則。 

(2)財力分級第 2 級，補助不逾總經費 70%為原 

 則。 

(3)財力分級第 3 級，補助不逾總經費 80%為原 

 則。 

(4)財力分級第 4 級，補助不逾總經費 85%為原 

 則。 

(5)財力分級第 5 級，補助不逾總經費 90%為原 

 則。 

2.一般古物、列冊追蹤文物(限緊急搶救)：  

 則。 

(2)財力分級第 2 級，補助不逾總經費 65%為原 

 則。 

(3)財力分級第 3 級，補助不逾總經費 70%為原 

則。  

 則。 

(5)財力分級第 5 級，補助不逾總經費 80%為原 

則。  

(二)補助項目第 1款第 4、5目等(經常門)： 

 

 

 

 

1.財力分級第 1 級，補助不逾總經費 45%為原則。

2.財力分級第 2 級，補助不逾總經費 55%為原則。

3.財力分級第 3 級，補助不逾總經費 60%為原則。

4.財力分級第 4 級，補助不逾總經費 65%為原則。

5.財力分級第 5 級，補 助不逾總經費 70%為原則。  

(三)私有古物所有權人或管理人至少自籌 5%，不足

額部分由中央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

分攤補助。  

二、對中央及國立機關(構)之補助： 

(一)國寶及重要古物之各類補助項目，補助不逾總 

經費 60%為原則。  

(二)一般古物之各類補助項目，補助不逾總經費

40%為原則。  

(三)暫行分級文物之各類補助項目，補助不逾總經

費 30%為原則。  

三、文物普查專案管理、文獻檔案保存等古物保存政

策計劃之補助比率，依本局年度預算編列情形另

行通知。 

四、配合本部法規、政策性計畫、災後古物緊急搶救

計畫，或因不可抗力致古物受損時，經簽核首長

同意後，得不受各類補助項目比率分攤限制，但

不得超出〈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

法〉補助比率之上限。 

一、申請單位自行初審： 

( 一 ) 直 轄 市 及 縣

(市)政府自行

提案，或接受轄

內公有古物保

管機關( 構 ) 及

私有古物所有

人或團體提報

計畫，應整合評 

編列配合補助

款及排列優先  

順序後函送本

局。  

(1)財力分級第 1 級，補助不逾總經費 60%為原 (二)中央及國立機 

關 ( 構 ) 之各類

別補助項目申

請二案以上者， 

應自行評估及  

 

(4)財力分級第 4 級，補助不逾總經費 75%為原 二、本局審核方式：  

(一)本局由業務單 

位進行初審後，

依補助項目類

別，邀請相關專

家學者及本局

人員辦理審查；

審查結果簽報

本局首長核定

之。  

(二)為辦理前款審

查，得請申請單

位進行簡報說

明，必要時得辦

理實物( 地 ) 勘 

查。  

三、私有古物自籌款比

率愈高者，優先予 

以補助。  

四、依〈公有古物管理

維護辦法〉及〈文

物普查列冊追蹤應

注意事項」相關規

定辦理之申請單

位，其成效優良者，

優先予以補助。 

一、第1期款：計畫經核定及權責確

認後，檢附修正計畫書、領據

(或統一發票)、請款明細表、納

入預算證明(中央及國立機關/

構及私立團隊免附)、未重複補

助切結書、契約書(或決標證明

影本)、計畫執行進度表等相關

資料，經審核通過後，依發包經 

費撥付分攤比率補助經費 30%。  

估、辦理初審、 二、第 2 期款：計畫完成期中進度 

或通過期中審查，檢附領據(或

統一發票)、請款明細表、納入 

預算證明影本、未重複補助切 

審核通過後，依發包經費撥付

分攤比率補助經費 40％(本局

得視預算控管情形，依實際進 

度撥付分攤補助經費)。  

排列優先順序。 三、計畫執行完成後，檢附經審核通 

過成果報告書摘要表(含電子

檔)、成果報告書 3 份、電子檔

1 份(需含報告書內容之 word

檔、pdf 檔、照片及影音資料原

始檔等)、計畫相關出版品等１

份(無者免附)、領據(或統一發 

款或自籌款)、納入預算證明影

本、成果自評表、整理造冊之支 

中央及國立機關/構者免附)、

授權書正本、驗收結算證明(資

本門者)、文化資產計畫資料管 

理資訊平台計畫成果資料上傳 

明細表(屬文物普查專案管理

計畫或僅保存設備採購等計畫

類型者免附)各 1 份，經審核通

過後，依據實支數撥付分攤比

率補助經費尾款。屬修復及遷 

定相關文件及修復工作紀錄報

告。 

四、各別計畫如有特殊情形，本局得

依計畫實際執行進度分期撥

款。 

五、普查相關計畫撥付尾款時須檢

附登載「文物普查資料登錄管

理平臺」資料審核證明文件。 

一、接受本表補助項目第 1 款第

1 目至第 3 目之補助計畫執

行，應依〈公有古物管理維護

辦法〉、〈公有古物複製及監

製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接受本表補助項目第 1 款第

4 目文物普查及調查研究之

補助計畫執行，應依〈文物普 

查列冊追蹤應注意事項〉相

關規定辦理；並依本法第 65

條至第 67 條規定提報文物

列冊追蹤、暫行分級及指定 

古物。  

結書影本、審查紀錄、計畫執行 三、接受政府補助之私有古物應

進度表等相關資料各 1 份，經 定期公開展覽，並參照〈公有

古物管理維護辦法〉、〈公有

古物複製及監製管理辦法〉

規定辦理。  

四、古物修復或遷移保存計畫，其

修復計畫書或遷移保存計畫 

書需送主管機關辦理專業審 

查同意後執行(對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補助之修復計畫

審查會議紀錄應報本局)；修

復工作紀錄及修復報告書需

送主管機關備查。  

票)、補助經費結算表(含配合 五、接受補助之古物維護修復，應 

評估所投入之經費，增列該

古物之財產價值。  

用單據(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六、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及中央及國立機關(構)，應

將執行受補助之原始憑證整

理成冊，妥為保管，以備本局

及審計單位查核。  

七、受補助單位於計畫執行期間，

應依所報之預定工作進度表

執行，本局據以追蹤考核進

度，並得視需要實地訪查計

畫執行情形或成果。  

移保存計畫應檢附專業審查核 八、補助計畫之相關出版品、媒體 

文宣應標示本局為指導單

位。 

九、補助項目屬第 1 款第 1 目至

第 3 目補助計畫者，應於國

家文化資產資料庫更新上傳

古物保存與管理維護相關欄

位資料。 

一、共同考評項目： 

(一)經費結報資料與

原申請補助計畫

經費運用之合理

性。 

(二)工作事項是否依

原申請補助計畫

執行。 

(三)執行成效是否符

合原申請補助計

畫所述之效益

等。 

二、各別計畫考評項

目： 

(一)古物維護修復

類：計畫管理、修

復計畫之適切

性、維護修復執

行成果、修復紀

錄及修復報告書

之完整度、挑戰

性及特殊表現。 

(二)保存、安全及防

減災設備類：計

畫管理、設備規

劃之適切性、執

行成果、挑戰性

及特殊表現。 

(三)數位化保存類：

計畫管理、數位

化資料之量與

質、數位資料之

利用推廣、挑戰

性及特殊表現。 

(四)普查及調查研究

類：計畫管理、文

物資料紀錄之質

與量(含登錄平

臺)、申報列冊追

蹤及指定之比

率、挑戰性及特

殊表現等。 

(五)活化利用推廣：

計畫管理、執行

成果(含參與人

數或培訓人時

數)、挑戰性及特

殊表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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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表所訂各項補助比率為上限，本局得視年度預

算與申請案件數量，調整補助比率。 

六、補助經費未達新臺幣30萬元者，

得採結案後一次撥付，於計畫

執行完畢1個月內，檢送第3款

相關資料，經審核通過後撥付。 

七、受補助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應將補助款納入預算辦理，並

依規定自行編列地方配合款；

惟如符合下列事項者，得依據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補助辦法〉第 20 條規定以代收

代付方式執行： 

(一)災害或重大事項。 

(二)配合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所

辦理之事項，經行政院核定

應於一定期限內完成者。 

 


